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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
號
承辦單位：區政監督科
承辦人：陳奕雯
電話：7995678#5054
傳真：7193508
電子信箱：owowow0955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鳥松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民政區字第11431592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62483231_11431592800A0C_ATTCH1.pdf、

62483231_11431592800A0C_ATTCH2.pdf、62483231_11431592800A0C_ATTCH3.
pdf)

主旨：函轉市府訂定「道路新闢人行道分年分期建設計畫(114年

至115年)」計畫公告及「道路新闢人行道分年分期建設計

畫(114年至115年)」各1份，請貴公所協助公告周知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114年7月22日高市府工工字第11403849200號暨內

政部114年7月14日內授國工字第114080929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業奉內政部114年7月14日核定，請貴公所配合市

府各權責機關依核定計畫內容優先實施改善，並協助於機

關網站及公佈欄公告周知。

正本：本市各區公所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鳥松區公所 1140724

*11430846800*


